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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依据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

会，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的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3）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5、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8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8 月 27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27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2021 年 8 月 27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塘厦镇蛟乙塘银园街 2 号公司会议室。
7、股权登记日：2021 年 8 月 20 日。
8、出席会议对象：
（1）截至 2021 年 8 月 27�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见本通知附件
二），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00�《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2.00�《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3.00�《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承接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4.00�《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5.00�《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以上提案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上述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要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本公
司将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议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编码表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 勾的栏 目 可 以
投票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 积 投 票
议案

1.0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2.00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3.00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承接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
5.00 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采取现场、电子邮件、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
（1）现场登记时间：2021 年 8 月 26 日 9:00-11:00� 及 14:00-16:00；
（2） 电子邮件方式登记时间：2021 年 8 月 26 日当天 16：00 之前发送邮件到公司电子邮箱

（ir@aohaichina.com）；
（2） 传真方式登记时间：2021 年 8 月 26 日当天 16：00� 之前发送传真到公司传真号

（0769-86975555）。
3、登记手续：
（1）现场登记
法人股东现场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原

件，并提交：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②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④持股凭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交：①委
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②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③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④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⑤持股凭证复印件；⑥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二）

自然人股东现场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交：①本人身
份证复印件；②持股凭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并提
交：①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④持股
凭证复印件。

（2）电子邮件、传真方式登记
公司股东可根据现场登记所需的相关材料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方式登记，所提供的登记材

料需签署“本件真实有效且与原件一致”字样。
①采用电子邮件方式登记的股东， 请将登记材料的扫描件发送至公司邮箱（ir@aohaichina.

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登记参加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②采用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请将登记材料传真至公司。
（3）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需凭以上有关证件及已填写的股东大会回执（详见附件三）采

取直接送达、电子邮件、传真方式于规定的登记时间内进行确认登记。 上述登记材料中的自然
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

4、现场登记地点：东莞市塘厦镇蛟乙塘银园街 2 号证券事务部。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蔺政
电话：0769-86975555
传真：0769-86975555
电子邮箱：ir@aohaichina.com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
件一。

六、 其他事项
1、会议材料备于董事会办公室。
2、临时提案请于会议召开十天前书面提交。
3、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或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费用自理。
4、 请准备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登 记时间内报

名。 为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三十分钟办理会议入场手续，迟到或
未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者不得入场。

5、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
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八、附件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特此公告。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0 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993
2、投票简称：奥海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如股东对提案 1.00� 至 9.00� 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提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
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它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
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 年 8 月 27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27 日上午 9:15� 至

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致：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____________（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
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 / 本
单位承担。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表决情况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
可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2.00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3.00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承接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
的议案 √

5.00 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注：请在“同意”、“反对”、“弃权”栏之一打“√”每一议案，只能选填一项表决类型，不选或

者多选视为无效。
委托人名称及签章（法人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量及性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权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

结束时止。
附件三：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个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附注：
1、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 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 应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以直接送达、 电子邮件（ir@aohaichina.

com）或传真方式（传真：0769-86975555）交回本公司证券事务部，地址：东莞市塘厦镇蛟乙塘银
园街 2 号证券事务部，邮编：523723。

3、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
点，并注明所需要的时间。 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
本公司不能保证在本回执上表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4、 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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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奥海科技 股票代码 00299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蔺政 蒋琛

办公地址 东莞市塘厦镇蛟乙塘银园街 2 号 东莞市塘厦镇蛟乙塘银园街 2 号

电话 0769-8697 5555 0769-8697 5555
电子信箱 ir@aohaichina.com ir@aohaich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64,474,612.79 1,141,148,371.95 6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163,467,249.19 131,451,627.37 2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150,830,920.53 125,931,028.21 19.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71,260,850.89 46,066,675.89 54.6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70 0.75 -6.6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70 0.75 -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8% 15.46% -8.2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元） 4,616,320,488.65 4,197,474,210.82 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2,321,090,278.43 2,216,171,184.66 4.7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61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奥海科
技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46.46% 109,200,000 0

刘蕾 境内自然人 13.27% 31,200,000 0
刘旭 境内自然人 6.64% 15,600,000 0
深圳市奥悦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5.53% 13,000,000 0 质押 4,745,000

匡翠思 境内自然人 1.99% 4,680,000 0
深圳市奥鑫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11% 2,600,000 0

杜佳为 境内自然人 0.13% 300,060 0
郑恩月 境内自然人 0.12% 288,030 0
许建红 境内自然人 0.11% 249,800 0
徐洁 境内自然人 0.10% 223,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市奥海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昊持股 100%的公司 ，刘蕾
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为刘昊的配偶 ，刘旭为刘昊的胞兄 。 刘蕾实际控制深圳市
奥悦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市奥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除以上股东关
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如有 ）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无重大变化。

证券代码：002993� � � � � � � 证券简称：奥海科技 公告编号：2021-065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8 月 4 日以电话通知的
方式传达至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刘昊先生召集并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成立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的议案》

为公司产品的研发设计、质量控制提供科学、公正、准确的检测数据，使其标准规范、科学
严谨的服务用于客户、社会，使公司产品的优良品质和高可靠性要求得到保证，公司成立了东
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承接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承接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
的公告》。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其中刘昊、刘蕾和刘旭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 备查文件
1、《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事前认可意见》；
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5、《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
特此公告。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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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8 月 4 日以电话通知的
方式传达至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
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韩文彬先生召集并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承接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承接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
的公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备查文件
1、《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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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
2021-035)及《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1-034）已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2021 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公告编号：2021-034)已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和《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报刊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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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捷强装备 股票代码 30087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群 高倩

办公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滨湖路 3 号 天津市北辰区滨湖路 3 号

电话 022-86878696 022-86878696
电子信箱 jqzb@tjjqzb.com jqzb@tjjqzb.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0,221,328.32 115,470,046.76 -5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9,644,367.31 48,368,306.07 -8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 797,080.31 45,951,270.66 -98.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109,727,969.08 32,370,077.61 238.9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130 0.84 -84.5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130 0.84 -84.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13.41% -12.7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 期末比 上年 度 末 增
减

总资产 （元） 1,417,311,383.84 1,458,508,446.33 -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350,256,572.32 1,363,710,801.61 -0.9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16,532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 ）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潘峰 境内自然人 25.41% 19,515,000 19,515,000
毛建强 境内自然人 11.97% 9,195,000 9,195,000
天津戎科科技
中心 （有限合
伙 ）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5.22% 4,006,500 4,006,500

苏州中金卓誉
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5.17% 3,971,963 3,971,963

乔顺昌 境内自然人 4.77% 3,665,620 3,665,620
姚骅 境内自然人 4.16% 3,192,500 3,192,500
马雪峰 境内自然人 3.75% 2,877,500 2,877,500
资桂娥 境内自然人 3.73% 2,867,500 2,867,500
钟王军 境内自然人 2.24% 1,722,500 1,722,500
天津壹合科技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2.11% 1,620,000 1,6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潘峰、钟王军系夫妻关系；
2、潘峰、毛建强、马雪峰为基于 《一致行动协议书》约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3、潘峰、钟王军和马雪峰均为天津戎科的合伙人 ，其中潘峰认缴比例为 1%且担任执行
事务合伙人 ，钟王军认缴比例为 98%，马雪峰认缴比例为 1%；
4、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下 ：
张凤欧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3,200 股 ，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6,4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319,600 股；
张宏喜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164,9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164,900 股；
周抗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53,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3,6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收购北京三安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现改名为“北京弘进久安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进久安”）51%股权，弘进久安主营生物安全领域的检测、监测产
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产品主要包括生物安全领域的快速检测与监测的免疫检测与核酸检
测试剂及配套监测、采样、检测设备，属于核化生安全领域中生物安全板块生物侦察装备的配
套供应商。 其主营业务和公司主营业务能够形成互补并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 使公司在平战
一体的核化生安全装备全产业链的战略布局进一步完善。 本报告期， 弘进久安已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以目前总股本 76,795,963 股为基数，每 10 股
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00 元（含税），本次权益分派派发现金股利共 23,038,788.90 元，不送红
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署 ：潘峰

2021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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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建设”、“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

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了《关于股东减持
公司股份预披露公告》：股东陈一女士拟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
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1,538,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994%）；股东
南京鼎润天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润天成”）拟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
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5,259,685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7290%）。

2021 年 5 月 25 日，公司披露《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2021 年 8 月 9 日，公司收到股东陈一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上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陈一女士的减持计划实施完成。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陈一女士本次减
持计划实施结果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陈一女士的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陈一 竞价 2021/3/2 6.52 9,000 0.0012
陈一 竞价 2021/3/3 6.56 51,000 0.0071
陈一 竞价 2021/3/4 6.55 132,000 0.0183
陈一 竞价 2021/3/5 6.53 94,800 0.0131
陈一 竞价 2021/3/16 6.13 219,300 0.0304
陈一 竞价 2021/3/17 6.19 113,800 0.0158
陈一 竞价 2021/3/18 6.30 2,404,200 0.3332
陈一 竞价 2021/3/19 6.49 866,000 0.1200
陈一 竞价 2021/3/22 6.54 445,500 0.0618
陈一 竞价 2021/3/23 6.51 289,000 0.0401
陈一 竞价 2021/3/24 6.41 15,000 0.0021
陈一 竞价 2021/3/25 6.39 217,200 0.0301
陈一 竞价 2021/3/26 6.38 151,500 0.0210
陈一 竞价 2021/3/29 6.40 66,300 0.0092
陈一 竞价 2021/3/30 6.22 108,300 0.0150
陈一 竞价 2021/3/31 6.28 99,800 0.0138
陈一 竞价 2021/4/2 6.25 77,600 0.0108
陈一 竞价 2021/4/6 6.31 42,000 0.0058
陈一 竞价 2021/4/12 6.22 98,200 0.0136
陈一 竞价 2021/6/15 5.67 607,000 0.0841
陈一 竞价 2021/6/28 6.07 119,000 0.0165
陈一 竞价 2021/6/29 5.89 845,800 0.1172
陈一 竞价 2021/7/2 5.91 690,000 0.0956
陈一 竞价 2021/7/5 5.88 746,200 0.1034
陈一 竞价 2021/7/6 5.94 1,036,000 0.1436
陈一 竞价 2021/7/7 6.03 40,000 0.0055
陈一 竞价 2021/7/9 5.87 379,800 0.0526
陈一 竞价 2021/7/12 5.92 131,100 0.0182
陈一 竞价 2021/7/13 5.97 944,100 0.1309
陈一 竞价 2021/8/6 5.05 500,000 0.0693
合计 11,539,500 1.5995

截止本公告日，陈一女士已减持公司股份 11,539,500 股注 1。陈一女士不再持有公司股票。
注 1：因陈一女士 2021 年 3 月 3 日误操作买入 1,000 股，均价 6.56 元，导致陈一女士总计

减持数量比原来公告的 11,538,500 股多出 1000 股，累积减持 11,539,500 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陈一

合计持有股份 1,153.85 1.5994 0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53.85 1.5994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三、其他相关说明
1、陈一女士本次减持公司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 号）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制度的规定。

2、截止本公告日，股东陈一女士已减持股份 11,539,500 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3、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陈一女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及计划减持时所做承诺如下：
（1）自中装建设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本企业）所持中装建设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本人（本企业）所持有的该公司股份。
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本企业）转让的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本人（本企业）所持中装建设
股票数量的 50%，转让价格为届时市场价格。 本人（本企业）在转让所持中装建设股票时，将在
减持前 3 个交易日通过中装建设公告。

（2）本人（本企业）作为持有中装建设 5%以上股份的股东，在股份锁定期满后，可根据需要
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转让所持中装建设的部分股票。其中，
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本企业）转让的股份数不超过期满前直接持有的股份数的 50%，
转让价格为届时市场价格。本人（本企业）在转让所持中装建设股票时，将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
通过中装建设公告。 本人（本企业）将忠实履行承诺，如本人（本企业）未能履行上述承诺，则因
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本人（本企业）还将在公司股东大会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因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公司或者
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自违约之日起将应得的现金分红由中装建设直接用于
执行未履行的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本人（本企业） 未履行承诺而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
失，直至本人（本企业）履行承诺或依法弥补完上市公司、投资者的损失为止。

（3）在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
度的要求。

截止本公告日，陈一女士严格履行了关于股份限售及减持的各项承诺，未发生减持的情况
及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4、陈一女士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

5、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陈一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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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邦科技”）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因公司业务发展的

需要，公司下属子公司拟在 2021 年度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保理业务、与具有相应资质的融资租赁公司合作进行融资租赁业务以及与其他上下游合作方进行交易并承担支付
义务的经营业务（含采购），并由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共 3,981,474 万元，其中，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担保的额度为 1,588,065 万元；为
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子公司担保的额度为 2,393,409 万元。 在全年预计担保总额范围内，各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以在同类担保对象间调剂使用。 本事项已经公司 2021 年 2 月 9 日召开
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2021 年 2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因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下属子公司拟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业务、保理业务、与具有相应资质的融资租赁公司合作进行融资租赁业务以及与其他上下游合作方进行交易并承担支付义务的经营业务（含采购），并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等，担保
额度共 9,000 万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9,000 万元。本事项已经公司 2021 年 3 月 15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详见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

2021 年 5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因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下属子公司拟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业务、保理业务、与具有相应资质的融资租赁公司合作进行融资租赁业务以及与其他上下游合作方进行交易并承担支付义务的经营业务（含采购），并由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等，担保额度共 417,000 万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239,700 万元，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177,300 万元。 本事项已经公司
2021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7）。

2021 年 6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因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下属子公司拟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业务、保理业务、与具有相应资质的融资租赁公司合作进行融资租赁业务以及与其他上下游合作方进行交易并承担支付义务的经营业务（含采购），并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等，担保
额度共 184,000 万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99,000 万元，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85,000 万元。 本事项已经公司 2021 年 7 月
7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57）。

2021 年 6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在境外发行债券暨对外担保的议案》，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调整并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
公司融资成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暂未设立，简称“SPV 公司”）拟在境外发行不超过 6,000 万美元（含 6,000 万美元，或等额离岸人民币或其他外币）债券，并由公司为本次发行提供无条件及不
可撤销的跨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事项已经公司 2021 年 7 月 7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全资子
公司在境外发行债券暨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68）。

一、担保进展情况
2021 年 7 月，公司下属子公司获得的担保贷款金额共计 91,000.00 万元，涉及子公司与商业银行或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金融机构签订《保证合同》的实际贷款及担保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 贷款主体 债权人 贷款及担保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日期 担保方式 借款期限 保证期间 担保内容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红谷滩支行 15,000 2021/7/7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 年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借款本金 、利息 、罚息 、
复利 、违 约金 、损 害 赔
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以及 所有 其 他 应 付 费
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 、仲裁 费 、财 产保 全
费 、评估费 、拍卖费 、执
行费、代理费等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20,000 2021/7/16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 年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县支行 20,000 2021/7/23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 年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10,000 2021/7/30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 年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正邦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8,000 2021/7/23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 个月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崇左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大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3,000 2021/7/12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 年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韶关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韶关市曲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00 2021/7/30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 个月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扶余市支行 5,000 2021/7/2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 年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8,000 2021/7/7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 年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合计 91,000.00
注：1、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履行审议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议、审批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
公司名

称

成立日
期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

注册
地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资产负

债率

2020 年 12 月数据（经审计） 2021 年 3 月数据（未经审计 ）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 利润 净利润总额 总额 收入 总额 总额 总额 收入 总额

1
江西正
邦养殖
有限公
司

2003-
10-10 李小煌 416,000 江 西

南昌

种猪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
商品猪 、仔 猪 、畜 牧机械 生
产 、销售 ；种猪技术 、咨询服
务 ；家禽养殖 、销售 （种禽除
外 ） （仅 限 分 支 机 构 经 营 ）
（依法 须经批 准的 项目 ，经
相关部 门批 准后方 可 开 展
经营活动）

公 司 持 有 其
100%的股权 79.61% 3,254,967.77 2,384,322.64 870,645.13 2,727,850.49 529,568.38 529,662.19 4,353,892.18 3,465,971.43 887,920.75 616,743.34 13,296.79 13,287.64

2
广东正
邦生态
养殖有
限公司

2009-
7-27 黄国平 57847.7536 广东

英德

生猪 、鱼类养殖 、销售 ；生猪
养殖 、销售的信息咨询及技
术服务 ；麻竹笋 、果树 、蔬菜
的种植。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直接及间
接 持 有 其
95.47%的股权

52.23% 68,842.31 49,553.30 19,289.01 44,751.81 32,930.75 32,930.75 84,182.13 53,516.42 30,665.71 16,951.29 11,376.70 11,376.70

3
崇左正
邦畜牧
发展有
限公司

2017-
5-4 龚正华 26282.93 湖南

郴州

对农业 、养殖业 、畜牧业 、机
械制造领域的投资 ，生猪养
殖销售 ，机械生产销售 。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
部门批 准后 方可开 展 经 营
活动 。 ）

公司及公司全
资子公司江西
正邦畜牧发展
有限公司分别
持 有 其
84.7810% 、
15.2190%的 股
权

64.36% 21,224.18 11,543.14 9,681.04 10,761.24 5,697.67 5,697.67 30,305.82 19,503.51 10,802.31 6,607.38 1,121.27 1,121.27

4
韶关正
邦畜牧
发展有
限公司

2017-
1-3黄国强 31,144.89 广东

韶关

对农业 、养殖业 、畜牧业 、机
械制造业领域的投资 ；生猪
养殖 、 销售 ； 机械生产 、销
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 部门批 准后 方 可 开
展经营活动 )

公司直接及间
接 持 有 其
91.27%的股权

61.97% 177,428.66 84,287.29 93,141.37 96,000.23 24,974.44 24,974.44 231,273.73 143,320.42 87,953.31 64,461.17 -5,188.06 -5,188.06

5
扶余正
邦养殖
有限公
司

2012-
8-14 许德强 202,268.21 吉林

扶余

种猪繁育 、商品猪生产与销
售 ，饲料加工 ，饲料销售 ，农
牧技术推广与服务 ，牧草出
售 ，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生
猪收购 ； （依 法须 经批准 的
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

公司直接及间
接 持 有 其
94.11%的股权

61.07% 373,495.92 226,481.98 147,013.94 74,192.88 -14,877.65 -14,877.65 479,204.74 292,673.50 186,531.24 48,928.72 -5,749.88 -5,749.88

注：1、上述子公司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本公告中数据如存在尾差，是因为四舍五入导致。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其中广东正邦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95.47%的控股子公司，韶关正邦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91.27%的

控股子公司，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94.11%的控股子公司，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84%的控股子公司，上述公司虽为公司非全资子公司，但公司对其在经营
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本公司具有充分掌握与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向的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故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为下属子公司担保，有利于支持子公司拓展融资渠道，增加流动资金信贷额度储备，增加公司固定资产融资渠道，保障公司持续、稳健发展，保证下属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
要，经过充分的了解认为被担保公司均具有偿债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的风险，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度为 4,630,321 万元（被担保单位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担保额度均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发行 6000 万美元债券汇率采用 2021 年 6

月 25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占 2020 年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78.14%；占 2020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99.14%，无逾期担保。
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未经审计，公司及子公司与商业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及其他上下游合作方签署担保协议实际发生的担保贷款余额累计为 966,995 万元（含公司 7 月份实际

发生的担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还款、担保采购等），占 2020 年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16.32%；占 2020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1.59%，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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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通知情况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4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8 月 9 日（周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8 月 9 日当天，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9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http://wltp.cninfo.com.cn)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9 日 9:
15 至 2021 年 8 月 9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3025 号创意大厦 13 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廖垚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以及股东代表共 24 名， 代表公司股份累计为 259,430,7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2.5158%。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名，代表股份 258,542,7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2.438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18 人，代表股份 888,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77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

次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9,239,25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62％；反对 191,500 股，占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738％；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731,400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0.0411％；反对 191,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89％；弃权 0 股，占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通过。

2、《关于向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定向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9,239,25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62％；反对 191,500 股，占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0.0738％；弃权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731,400 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0.0411％；反对 191,5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89％；弃权 0 股，占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见证了本次会议，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日


